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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110年度第1次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時程
編

工作項目 期
承辦單位及人員／協辦單

備註
號

日
位及人員

110 年度第 l、2
＇ 

說明會場次及地點依公文
次學前教育階段 公告為主

1.承辦：教育局特教科、特
1 

暨 110 學年度身 109.12.19（六） 

心障礙幼兒入公 至 教資源中心

立及非營利幼兒 109.12.20(日） 2．協辦：信義國小
          龍華國小困著通班饉監定安

置說明會
109.12.10（四） 有送件需求之公私立幼兒 各受理單位請及早與學生

2 
受理家長申靖

至 固與機構／特教相間業務 家長溝通， 並準備應附資
赧名

109.12.28(一） 承辦人 料。

l ．請各單位依期限將資料上

傳至高雄市鑑定安置資訊

綱，免送鑑定資料紙本。
2 ．系統登錄截止時間為 12

鑑定安昰系統
109.12.14(一） 有送件需求之公私立幼兒 月 31 日（四）下午 5 時

3 至 固與機構／特教相關業務 止 。

登錄
109.12.31（因） 承辦人 3申靖跨教育階段幼兒，請

於系統黠選未來申請階段

為「國小」；申請暫緩入學

者，請點選未來申請階段

為「學前」 。

收件暨初步評估
特教資源中心鑑定安置業

4 ll0.01.06（三） 務承辦人、收件暨初評人
說明會

員

1 ．請各單位自行上本市鑑定

安置資訊綱查詢收件結

杲，若有補件相間間題請

110.01.06（三） 特教資源中心 、 收件暨初
聯繫初評人員。

收件審查、初步 2請各單位苲實掌握補件期
5 至 評人員丶收件資料須補件

評估暨補件資料
110.01.20（三） 之學校或幼兒固／機構

程，為利於收件暨初評人

員進�行後續資料分析與報

告撰寫工作，l 月 19 日

（二）前必附資料未能補

齊者將不予受理報名。

110.01.20（三） 1 ．原則上僅開放教育部公告

公告申請會議 特教資源中心、公立幼兒 之高雄市偏遠及特偏、極
6 至

類型 困 偏之盆主幼兒固申請視訊
110.01.21（四）

會議。






